
 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吉林正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

 

东北证券作为吉林正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，通过持续督

导，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： 

 

一、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风险事项类别 

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

挂牌公司是

否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 

1 其他 其他（对外借款再次展期） 是 

 

（二） 风险事项情况 

1、对财宇矿业提供借款的相关情况 

磐石市财宇矿业有限公司（为公司参股公司，以下简称“财宇矿业”）因经 

营需要向吉林正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申请借款 3000 万元， 

期限为 2020年 8月 25日至 2022年 8月 25日，该借款发生时财宇矿业为公司控

股子公司，已履行公司内部相应审批程序。公司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、

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磐石市财宇矿业有限公司股权

的议案》，决定出售财宇矿业 3%的股权，并于 2021 年 12 月 20 日与受让人签署

股权转让协议，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。出售财宇矿业有限公

司 3%股权后，财宇矿业变为正多科技参股公司。在股权架构调整完成后，该借

款被动成为公司对外借款。 

2022 年 8月 20 日，正多科技与财宇矿业签订《借款合同》和《借款补充协

议》，约定正多科技向财宇矿业借款金额为 4000 万元，期限为 2022 年 8 月 20

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自支用借款之日起，按实际支用金额计算利息，利息

在借款期限内按年息 5%计算。其中 3000万元为对原期限为 2020年 8 月 25日至



2022年 8月 25日借款合同的展期，1000万为新增加额度。原有借款未偿还本金

包含在 4000万借款总金额中，自 2022年 1月 1日起，财宇矿业所有未偿还的本

金均按照 5%收取利息。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正多科技与财宇矿业签署《磐石市

财宇矿业有限公司还款计划》，双方对截止 2022 年 12月 31日正多科技对财宇矿

业 34,930,718.68 元债权归还制定了计划。按计划约定，预计截至 2023 年 12

月 31 日归还本金合计 1920 万元，其余借款本金及利息（包含 2023 年 1 月 1 日

至 2024 年 12月 31 日期间未偿还本金计算的借款利息）于 2024年 12 月 31日前

全部还清。2023 年 5 月 19 日，经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《补充确

认对参股公司借款展期并追加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 

截止 2024 年 10 月 31 日原借款未清偿的本金为 34,882,099.05 元。因经营

需要，经双方协商，公司拟将原借款未清偿的本金 34,882,099.05元的还款日展

期至 2027 年 12月 31 日，借款年利率仍为 5%，原利息累计计算。 

2、正多科技与财宇矿业关联关系 

财宇矿业共有三名股东，持股比例分别为：正多科技 48%，李明锐 32%，房

宏斌 20%。吴刚持有正多科技 37.42%的股权，是正多科技的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为

正多科技的实际控制人。财宇矿业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为赵金平，执行董事为李

明锐，监事为李有维。通过现有公开数据无法准确判断财宇矿业的实际控制人。 

 

二、 风险事项进展情况 

2024 年 11 月 26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对参股公

司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三、 对公司的影响 

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，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

形。 

但如果财宇矿业不能按期还款，公司现金流可能会受到影响，进而影响公司

日常经营。 

 

四、 主办券商提示 

主办券商已督促公司完善和执行内控管理制度，督促公司注意借款的风险和



可回收性，提示公司避免出现坏账。主办券商将持续关注该事件后续情况。 

 

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： 

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，慎重做出投资决 

策。 

 

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《吉林正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》 

2、企查查查询记录 

3、正多科技与财宇矿业的往来明细账 

 

 

 

 

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年 11月 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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